
 

 

論澳門法官的不可移調原則及其對內地的啟示 

 

冷鐵勛 

 

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據《澳門基本法》的審判權規

定，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其中，獨立的司法

權又包括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和檢察院獨立行使法律

賦予的檢察職能的檢察權，不受任何干涉。為保障法

院獨立進行審判，《澳門基本法》規定，法官依法進

行審判，除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

行為的事實問題時，應受基本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

的約束外，不須聽從任何命令或指示。為保障法院的

獨立性，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9/1999 號法律《司法組織

綱要法》、第 10/1999 號法律《司法官通則》規定了相

關的原則或措施，法官的不可移調原則便是其中之

一。本文擬就澳門法官不可移調原則的法律規定和法

律功能，以及這一原則對內地的啟示作一探析。 

 

 

一、澳門關於法官不可移調原則的法律規定 

 

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第 5 條第 3 款規定：“法

院的獨立性按《司法官通則》所作的規定，透過法官

的不可移調及無須負責，以及設有一個獨立的管理及

紀律機關予以保障。”因此，在澳門，法官的不可移

調是作為保障法院獨立性而規定的一項原則。這項原

則與法官無須負責的原則，以及對法官設立獨立的管

理和紀律機關來予以保障。 

根據澳門《司法官通則》第 5 條的規定，法官的

不可移調是指：除非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否則不得

將法院司法官調任，將之停職，命令其退休，將之免

職、撤職，或以任何方式使其離職；如法院司法官係

屬定期任用者，確保其在該段時間內不被移調。由此

看來，法官的不可移調原則應該表述為法官的不可任

意移調原則更為準確些，因為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

下，法官工作的崗位甚至職位可能會發生變化，只是

這種崗位或職位的變化不得隨意進行，要有法律上的

依據，並按法定的程序進行。 

在澳門，法官的任命有其特定的程序。先由當地

法官、律師和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向行政長官

推薦法官人選，再由行政長官任命。負責推薦法官的

獨立委員會由 7 人組成，其中屬澳門編制法官 1 名，

律師 1 名，其他方面的知名人士 5 名。獨立委員會的

委員由行政長官委任，行政長官委任法官和律師擔任

委員前應諮詢相關界別的意見。法官的選用則以其專

業資格為標準，符合條件的外籍法官也可聘用，這主

要是指來自葡萄牙的法官而言。其中，終審法院法官

的任命還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澳門法官任用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確定委任、定

期委任或者合同方式為之。確定委任實際上就是終身

制的委任，這也是法官任用的主要方式，澳門本地編

制的法官通常都是確定委任。已完成為出任法官或檢

察官職級而設的培訓課程及實習且成績及格的投考

人，及符合法定條件的其他人，以確定委任方式任

用。屬確定委任的法官，如其被調任、轉入另一職級

或獲任用於另一職級者，亦以確定委任方式任用。雖

然立法者認同透過培訓課程是入職澳門法官的正常

渠道，但還是允許沒有參加過司法官(法官和檢察官

的統稱)培訓課程的人士以特別渠道直接出任第一審

法官。通常是在有法官空缺的前提下及法院出現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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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法官的情況，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在知悉社會

上有符合特別條件的個別人士適合臨時出任第一審

法官時，可主動啓動這個特別機制。這些人士如獲委

任，將以定期委任的方式任用，該定期委任為期 3 年，

可續期。這些定期委任的法官必須是本地人，性質上

屬於臨時法官。不過，在定期委任期間，他們擁有等

同於確定委任的法官的權限，並享有相同的制度保

障。而澳門以外編制的法官投考人，通常是以合同方

式聘任，為期兩年。澳門聘任的外籍法官，主要是來

自葡萄牙的法官，通常用合同方式任用。 

法官獲任用後，受不可移調這一法定原則的保

護，除非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否則不得將法官調

任、停職、免職、撤職，又或以任何方式使其離職。

根據澳門《司法官通則》的規定，法官的工作崗位或

職位可依法被變更或調換。不僅可能在法院系統內發

生法官崗位或職位的變更，甚至可能發生法官到法院

系統外的單位任職的情形。就法院系統內的崗位或職

位變更，《司法官通則》第 95 條規定，法官委員會(由

終審法院院長、法院法官選出的 1 名第一審法院法官

職級的法官，1 名屬中級法院或終審法院法官職級的

法官、2 名由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推薦並由行政長

官委任的兩名社會人士組成)有權限就第一審法院法

官及處於待安排工作狀況的法院司法官，作出在法院

內工作的安排。例如，2005 年，因澳門初級法院民刑

審判分家的政策及配合新成立的輕微民事案件法

庭，法官委員會對初級法院大部分法官作了新的工作

安排。又例如，考慮到 2013 年政府公佈了在初級法

院增設勞動法庭和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的行政命

令，法官委員會適時對第一審法院法官的工作作出了

安排等。這些工作安排都涉及到了法院法官崗位或職

位的調整，都是在有法律依據且遵循法定程序的基礎

上進行的。就法官到法院以外單位任職的情形，澳門

《司法官通則》也作了明確規定。根據該通則第 19

條第 1 款的規定，對於以確定委任任用的法院司法

官，任命其以定期委任制度擔任司法官以外的其他職

務時，須聽取法官委員會的意見，這也是對法官不可

移調原則的體現。 

對於法官停止職務或終止職務的情形，《司法官

通則》同樣作了具體規定。根據該通則的規定，法官

自以下之日起停止其職務：○1 針對故意犯罪的起訴批

示的通知日或針對故意犯罪的指定審判聽證日指示

的通知日；○2 被拘留或羈押之日，又或開始執行所判

處的實際徒刑或實際收容保安處分之日；○3 因紀律程

序而作的防範性停止職務的通知日，或科處任何導致

須暫離職的處罰的通知日；○4 因無能力的防範性職務

的通知日。此外，《司法官通則》規定，法官自以下

之日起終止職務：○1 就其新職務法律狀況公佈的翌

日；如無公佈，則為就其新職務法律狀況通知的翌

日；○2 未被續期的定期委任或合同終結前第十四日；

○3 離職指示的公佈日；○4 到達法律規定的強制退休年

齡之日。 

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法官只有在無力履

行其職責或行為與其所任職務不相稱的情況下，才可

能被依法予以免職。終審法院法官的免職還須報全國

人大常委會備案。由此看來，在澳門，法官被免職的

第一種法定情形是無力履行職責。法官無力履行職責

通常是指法官因體力、智力衰退或遲鈍等導致其繼續

擔任職務將嚴重損害司法工作。法官委員會作為專責

紀律管理機關，應通知處於無力履行職責狀況的法

官，以便其在 30 日內申請退休、終止其定期委任或

解除合約，或以書面作出其認為適當的陳述。如有關

法官提出異議，法官委員會必須就該法官是否無力履

行職責作出議決，同時還決定是否立即防範性停止有

關人士擔任法官的職務。如果有關法官為第一審法院

或中級法院法官，且法官委員會認為該法官因無能力

而退休，終審法院院長須設立由級別等於或高於相關

法官的 3 名本地法官組成審議庭。當審議庭認同法官

委員會的結論，終審法院院長須向行政長官提出命令

相關法官退休、終止其定期委任或解除其合同的建

議，並由行政長官批准。如果有關法官為終審法院的

法官，法官委員會應將卷宗送交立法會。為此，立法

會應設立由 5 名議員組成的審議委員會。當審議委員

會認同法官委員會的結論，立法會則向行政長官提出

命令有關法官退休、終止其定期委任或解除其合同的

建議，並由行政長官批准。法官被免職的第二種法定

情形是法官行為與其所任職務不相稱，這主要包括以

下四種情況：○1 法官確實無法符合職務上的要求；○2

顯示不誠實、嚴重不服從上級，或有不道德或不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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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3 不勝任有關工作；○4 因明顯嚴重濫用職

權，或因明顯嚴重違反義務而被判刑。法官委員會必

須透過對某法官提起紀律程序來查證上述指控是否

存在。如果法官委員會在針對第一審法院或中級法院

法官提起紀律程序中，議決應對相應法官處以強迫退

休或撤職處分，或屬外聘法官或以定期委任的法官，

議決應對相應法官處以停職或更重的處分，終審法院

院長須設立由級別等於或高於相關法官的 3 名本地法

官組成審議庭。當審議庭議決應科處強迫退休或撤

職，或屬外聘法官或以定期委任的法官，議決應終止

其提供的服務，終審法院院長則向行政長官提出強迫

退休、撤職、終止服務的建議，並由行政長官批准。

如果紀律程序是針對 1 名終審法院法官，法官委員會

必須將卷宗送交立法會。當 5 名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審

議委員會議決相關法官應課處強迫退休、撤職或終止

其提供服務，立法會則向行政長官提出相關建議，並

由行政長官批准。1 

 

 

二、澳門法官不可移調原則的法理依據和 

法律功能 

 

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和《司法官通則》等所

確立的法官不可移調原則，其法理依據就是法院獨立

審判原則。法官不可移調原則既以法院獨立審判原則

為基礎，又保障並服務於法院獨立審判原則。 

《澳門基本法》從中國的國情以及澳門的歷史和

現實出發，確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以行政主導的政

治體制，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司法

獨立。《澳門基本法》第 2 條規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

享有的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就是司法獨立的法律

體現。司法獨立具體至法院審判領域，那就是法院獨

立審判原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審判原則主要

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法院審理案件不受澳門其

他任何機關或者個人的干涉，即使是上級法院對下級

法院的審理也不能過問，只是在依法上訴時才能對該

案發表意見，並作出判決；二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

獨立審判原則，還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審理案件

獨立於中國內地法院，因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享有終審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審判不受中國最

高人民法院的監督。 

為更好地保障法院獨立審判原則，《澳門基本法》

及澳門本地法律非常注重法官獨立審判的制度安

排。《澳門基本法》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

律，在規定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不受任

何干涉的同時，還特別規定法官除法定情形外，依法

進行審判，不聽從任何命令或指示。基本法之所以如

此作出規定，正是由法院獨立審判與法官獨立審判之

間的內在邏輯關係所決定的。講法院獨立審判，離不

開法官獨立審判，因為法院的審判活動，就體現在法

官的審判活動上。沒有法官的獨立審判，就很難談得

上法院的獨立審判。在法庭上，法官代表着法律，法

官就是法律的化身。法官獨立審判原則要求法官在審

理案件時必須依法作出決定，不受外界的影響，法官

在行使職務時只服從法律。法官的審判活動及所作出

的裁判不應受到所屬法院的院長或其他同級法官的

影響。不同級別法院的關係上，每一位法官在進行審

判活動或作出裁判時不應主動請示上級法院，上級法

院的院長或法官也不應干預下級法院法官的審判工

作，但下級法院必須執行上級法院依上訴程序被上級

法院變更的判決。法官獨立審判的這種本質屬性，使

得它成為法院獨立審判原則的核心內容。如果承認法

院獨立審判，而不承認法官獨立審判，那就獨立審判

原則的強調就會淪為鏡花水月。正因為如此，聯合國

通過的《關於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認為，司法獨立

的核心就是指從事法庭審判的法官個人或者其他非

職業審判人員組成的機構在進行審理活動和作出裁

判方面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除服從憲法和法律的規

定外，不受外界任何個人、機構的干涉、影響和控制。 

法院獨立審判和法官獨立審判的內在邏輯關

係，要求一個國家或地區必須通過為法官獨立審判提

供制度化的法律保障來實現法院的獨立審判。除法官

的選任及其權利保障等制度外，法官不可任意移調原

則的制度安排是其中的一項重要保障措施。澳門《司

法組織綱要法》在提及法院獨立性的保障措施時，便

包含了法官不可移調的原則。不僅如此，澳門《司法

官通則》還就法官不可移調這一原則的內容，以及與

此相關的關於法官的調動、停職、終止職務等具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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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作了規定。通過這些法律所確立的法官不可移調原

則，有效地保障的澳門法官的獨立性，進而維護了法

院的獨立性。總之，這一原則對於確保法官的獨立性

和穩定性起到關鍵作用。一方面，立法者禁止隨意將

法官停職、免職、撤職或迫令其離職，其目的是向法

官提供足夠的職業保障，確保法官在無後顧之憂的情

況下獨立地行使司法權，不用擔心其作出的決定或判

決得罪當權者或社會知名人士而遭到職務報復。另一

方面，立法者認為法官不應隨意被調任，以防止有人

刻意安排某法官審理特定案件，或故意阻止某法官審

理某案件，以及避免法官因作出的判決與政府立場不

一致而被投閑置散。2 

由於法官不可移調原則得到維護，《澳門基本法》

所確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得到有效行使。回歸以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

的法官通過審理各類案件，依法有效地維護了澳門居

民及其他人的合法權益，規範了政府的行政行為。澳

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15 年多來所取得的各項社會進步

和發展成就，與特區法院的法官們依法進行審判密不

可分。 

 

 

三、澳門法官不可移調原則對內地的啟示 

 

內地目前正在推進新一輪的司法體制改革，其中

的重點內容包括了司法人員的分類管理、健全司法人

員的職業保障特別是法官的職業保障等，以建立讓審

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的機制。在科學合理確定各

個法院的法官員額，並按照職業化標準嚴把法官“入

口關”後，要重視法官職務及其崗位的保障，讓法官

有職業穩定感和榮譽感。近些年來，內地法官流失的

現象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客觀地看，法官離職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工作壓力與日俱增的原因，

也有法官薪酬待遇微薄的原因，還有法官不時受到傷

害、辱罵等因素，但法官的工作崗位被隨意調任也是

不容忽視的一個因素。因此，司法改革要着力解決法

官的職業保障，除提高法官的物質待遇、嚴禁當事人

或其他人對法官進行傷害、辱罵等外，還要確保法官

不得隨意被調任。在這方面，澳門法官不可移調原則

的法律規定對內地具有一定的積極借鑒意義。 

就法官的職務保障而言，內地應堅持非因法定事

由並經法定程序，不得隨意將法官從審判崗位調到非

審判崗位工作。在內地，法官被納入公務員的範疇進

行管理，實踐中將法官調離開審判崗位而到非審判崗

位上工作，包括到法院以外的單位進行工作的現象還

是時有發生的。即使這些被調離審判工作崗位的法官

仍保留法官職務，但這還是屬對法官職務的變相變

更，因為法官離開審判崗位就意味着他不能再履行審

判職務了。雖然其中有些是個人自願的選擇，但不容

忽視且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內地一些黨政部門不時從

法院抽調法官從事法官職務以外的工作。例如，抽調

法官下村去從事扶貧工作，還有的抽調法官從事基層

地方政府部門的一些諸如計劃生育、文明創建活動等

行政工作，這與法官的職務保障要求相距甚遠。以澳

門所確立的法官不可移調原則來看，這種做法更是不

可取。如果說以前這種現象在內地還有一定的合理性

的話，隨着法官員額制的落實，各個法院的法官數目

將會較之以前减少，不少法院面臨的人少案多的壓力

將會更加凸顯，此時黨政部門再去抽調法官，對法院

來講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此，對於將法官調

離審判崗位到非審判崗位上工作，既要嚴格控制，更

要規範化。但內地對此仍無從法律上有一套比較規範

的制度安排，隨意性比較大。在澳門，即使是要安排

法官到法院以外的單位任職，法律上要求須聽取法官

委員會的意見。而在內地，有黨政部門抽調法官去從

事審判工作以外的工作時，並沒有諸如澳門須聽取法

官委員會意見這樣的制度安排，往往法院的人事部門

直接負責辦理，至於法官所在法院的意見以及法官個

人的意見如何，都很難影響法官被抽調的安排。至於

法院內部將法官調離開審判崗位從事非審判工作，也

要嚴格控制並適當規範。有的法院實行雙向選擇、競

爭上崗等措施，法官未在雙向選擇或競爭上崗中勝

出，就從審判崗位向非審判崗位的法院內部職務調

動，這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剝奪法官審判權的行為。

因此，即使是法院內部將法官從審判崗位調整到非審

判崗位，一樣要法定化，例如，法官在違反法官法的

規定或違反審判紀律應當予以處分的情況下，可由法

院作出懲戒，按一定程序將法官調離審判崗位。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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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也要保障被懲戒的法官享有必要的申

訴等程序權利。總之，特別要防止法院的個別負責人

根據自己的個人喜好而將法官從審判崗位調整到非

審判崗位上工作。 

就法官的崗位保障而言，內地同樣應堅持非因法

定事由並經法定程序，不得隨意將法官在不同的審判

崗位之間調離。法院因出現審判機構調整或者人員增

減等而引致法官在不同審判崗位之間的變化情形，這

在任何國家或地區都可能存在，但導致不同審判崗位

變化的事由和程序應當法定化。這既是對法官自身權

益的保障，也是對法官獨立性乃至法院獨立性的保

障。內地目前比較流行法院內部法官輪崗的做法，雖

然有的是出於防止腐敗的考慮，特別是一些被認為關

鍵且敏感的審判業務部門，法官在崗的時間不宜太

長，但不容否認的是，這種做法並沒有法定化，甚至

都沒有制度化，隨意性很大，往往是每一個新的院長

到任後都要在本院進行法官的輪崗。輪崗牽涉的面還

比較廣，有時是全部法官都要參與輪崗，以致出現很

多審判業務庭的人員重新換人，對審判業務的正常進

行造成了不利影響，有的還導致案件交接出現問題，

使得案件審理的期限超期等，甚至有的還出現卷宗丟

失的現象。根據工作的安排及人員的變化，適時、適

當地調換法官的審判崗位，這是正常的，關鍵是要按

照司法規律的要求制度化、法律化。目前不少法院的

輪崗設計和構思，絕大部分源自於行政機關有限的規

定或做法。制度上的缺失，導致了各法院在具體措施

落實上的極大差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由領導個人意

志左右，成為領導腐敗的“滋生平台”。頻繁且無規

律性的法官輪崗位，不利於法官經驗累積的延續性，

不利於法官職業情感的培養。穩定性是職業情感必不

可少的基礎條件。在中國國情下，內地法院內部審判

機構的設置，使得法官的審判業務技能受限於一定的

領域，如刑事審判、民商事審判、行政審判等，而且

民商事審判又細分好為幾個。理論上講，法官應該熟

悉所有的審判業務，但實際情況使得法官分配在某一

審判業務部門後，對其他領域的審判業務相對就不會

那麽熟練。加上內地法官從事審判活動，除掌握法律

規定外，還得掌握相關的司法政策，這更加使法官的

審判業務水平受限。例如，從事民商事審判的法官，

對刑事法律的適用就不會象適用民商事法律那麼熟

練。同樣，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對民商事或行政審

判方面的法律適用，不如對刑事法律的適用那麽熟

練。當一個法官在熟悉了一個領域的審判工作，並且

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之時，突然被調整到全新的工作崗

位而無所適從，常常在感情上難於接受，工作由此受

到較大影響。因此，法官除非具有法律法規及法院內

部制度所列舉的情形，正常情況下不要輕易進行崗位

輪換，以保證絕大部分法官崗位的延續性。即使進行

法官輪崗，有關的流程設計，也要尊重司法規律的要

求，特別要注意聽取本人意見，並結合各審判崗位工

作的需要綜合考慮。  

內地關於法官處分的程序也要進一步完善並法

制化。目前，涉及法官的處分主要按最高法院頒佈的

《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處分條例》執行，法官法缺乏相

應的具體規定。為保障法官職業的穩定性，涉及法官

處分的條件、程序等事項，宜由法律來作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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